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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陳雅琪
電話：08-7320415轉3625
傳真：08-7334090
電子信箱：a00233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國字第113018469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屏東縣班級數核定作業要點、屏東縣113學年度工作時程表、教室數量推估表 

(4865359_11301846900_1_4865359_11301846900_1.pdf、
4865359_11301846900_1_4865359_11301846900_2.pdf、
4865359_11301846900_1_4865359_11301846900_3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屏東縣113學年度各校學生入學工作期程表」，請

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個人資料保護法業已於101年10月1日起公布實施，因應個

人資料保密原則，各戶政事務所不再提供各校個別申請名

冊，僅提供各學校學區內預估入學人數，各學校學齡入學

名冊依本府訂定「工作期程表」統一製發。

二、另依據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：學校以不超過48班

為原則（國、高中分開計算）。因應少子女化，招生之班

級數將考量地區學校發展、師資穩定及學區人數等因素，

採逐年遞減方式。辦理大學區學校各校招收班級學生數，

除專案列管或校舍不足之因素外，本府將依據教育部教室

數量推估核算校舍空間，以全校教室總間數（普通教室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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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科教室、行政辦公室、..等）換算全校班級數，各校招

收班級學生總量管制由本府辦理審查及核定，試辦大學區

學校將俟核定班級數後辦理招生。

三、為配合各校校務之推動，各校班級數得於新學年度開學前

確定，各國小新生統一於4月29日至5月3日完成報到，各國

中新生統一於6月20日完成報到，編班基準日為7月2日，有

關特教班、體育班及藝術才能班作業期程配合編班基準

日，併同普通班學生名單傳輸至學籍管理暨編班與轉出入

管理系統，本府將於7月3日至5日辦理班級數審查，請各校

相關承辦人員務必配合審核作業，相關資料填報網址及程

序將另函通知。

四、本縣調降班級學生人數，111學年度起國中新生以28人編

班、國小新生以28人編班。

正本：屏東縣立竹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民小學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本府

教育處教學發展科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、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、本府教育處
國民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48












